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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泉县 2025 年小额信贷贴息项目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做好 2025 年我县小额信贷贴息工作，提高金融政

策对脱贫户、监测户的增产增收实现积极带动作用，特制定以下

金融贴息实施方案。

二、按时开展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

金融机构定期将到期付息名单、贴息金额上报突泉县农牧和

科技局，突泉县农牧和科技局确认贴息脱贫户属性后报财政局，

财政局复核贴息手续，并统筹安排贴息资金，存入金融机构贴息

专户，金融机构按贫困户付息金额扣收贴息资金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各级党委政府乡村振兴决定为指导，坚

持以脱贫户监测户自愿参与为前提，以稳定增加脱贫户监测户收

入为目标，有效防止返贫，助力我县乡村振兴产业发展。

。

三、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突泉县 2025 年小额信贷贴息项目

（二）建设单位：突泉县农牧和科技局

（三）项目建设性质:公益性

（四）项目建设地点：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九个乡镇

（五）建设内容与规模：对我县申请 2025 年小额信贷脱贫

户和监测户的小额信贷利息进行贴息，规模为 150 万元。

（六）建设周期：2025 年 1 月-202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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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实施必要性及可行性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对脱贫户和监测户增收渠道有扩充作用，利于农户增收发展

产业，对发展我县牧造和对乡村振兴等有极大促进作用。

2.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可行性体现在：一是群众贷款意愿强烈，二是金额和利率在

每年度按照实际数额和标准统计，三是多方协作程序公开透明，

因此项目实施具有可行性。

四、项目资金来源

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150 万元。

五、项目预算明细

本项目估算建设投资总额为 150 万元。

六、总体目标

对我县九个乡镇申请 2025 年小额信贷 980 户脱贫户和监测

户的小额信贷利息进行贴息，规模为 150 万，对脱贫户和监测户

增收渠道有扩充作用，减轻脱贫户和监测户的还款压力。

七、项目绩效指标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金融贴息覆盖脱贫户、监测户户数大于等于

980 户，金融贴息覆盖人口数大于等于 1960 人。

2.质量指标：小额信贷贴息率等于 100%，小额贷款及时发

放率等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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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效指标：2025 年小额信贷贴息开始时间为 2025 年 1月，

2025 年小额信贷贴息结束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4.成本指标：金融贴息总额度等于 150 万元，小额信贷借款

金额每户上限成本控制小于等于 5 万元/户。

（二）效益指标

1.经济效益指标：有效减轻脱贫户监测户还贷负担。

2.可持续影响指标：持续帮助脱贫户监测户扩大生产规模降

低产业风险。

3. 满意度指标：脱贫户监测户满意度大于等于 95%。

八、贴息流程

（一）银行计算本年度贴息金额，经主要领导把关后，形成

申请贴息资金请示。

（二）突泉县农牧和科技局收到贴息资金请示后，核对贴息

对象。

（三）突泉县农牧和科技局向县政府提请贴息。

（四）政府批复后由财政局拨款到银行贴息专户。

九、脱贫小额信贷政策

（一）借款金额原则上 5 万元（含）以下，对个别有需求且

具备还款能力的，可予追加贷款支持，追加贷款后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二）最长可借 3 年；

（三）信用方式借款，无需提供担保或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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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执行 LPR 利率或基准利率（即一年期 3.7%，三年期

4.6%）；

（五）贴息方式：5 万元（含）以内财政资金全额贴息，5

万元以上部分贷款不予贴息由借款人承担；

十、脱贫小额信贷申请条件。

（一）脱贫户、监测户。

（二）年龄在 18（含）-65（含）周岁之间。

（三）信用良好，无不良借款记录，无不良嗜好。

（四）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技能，具备一定的偿还能

力。

（五）脱贫小额信贷必须用于养殖类生产经营，不得用于结

婚、建房、理财、购置家庭用品等非生产性支出。

十一、脱贫小额信贷申请流程

如符合脱贫小额信贷申请条件，并有贷款需求，请向行政村

驻村扶贫部门工作人员提出贷款申请，填写《脱贫小额信贷申请

表》，农牧和科技局将对贷款人提交的贷款申请进行审核，审核

通过后银行将及时联系提交申请的脱贫户、监测户办理借款手

续。

具体贷款流程如下：脱贫户申请→村委会、乡镇政府审核→

县农科局审批推荐→银行开展贷款调查、审查、审批→贷款发放

十二、脱贫小额信贷使用要求

（一）本人借款、本人使用，按时还款（5 万元以内财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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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全额贴息，5 万元以上贷款不予贴息部分），否则将会产生不

良信用记录。

（二）不得将脱贫小额用于入股分红、转贷、指标交换等方

式交由企业或其他组织使用。

（三）配合政府和银行等有关部门对贷款人贷后检查，如贷

款使用中存在疑问，请及时与银行管户经理联系。

（四）已还清原贷款的基础上，符合贷款条件的脱贫人口可

再次申请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贷款流程需重新发起和申请。

2025 年 3 月 9 日


